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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实行差异化缴纳投标保证金降低招标
投标交易成本的通知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降低市场主体交易成本，保障各方主体合法权

益，持续优化我市招标投标领域营商环境，根据《国家发展

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完善招标投标交易担保制度进一步降低

招标投标交易成本的通知》（发改法规〔2023〕27 号）、《关

于贯彻落实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完善招标投标交易

担保制度进一步降低招标投标交易成本的通知〉的通知》（苏

发改法规发〔2023〕339 号）和《关于完善公共资源交易平

台功能促进和规范招标投标交易担保应用的通知》（苏政务

办发〔2023〕29 号）要求，现就实行差异化缴纳投标保证金、

降低招标投标交易成本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进入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及各分中心进行招标的

工程建设项目，含工程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货物、服务。

二、减免政策

（一）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

1.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政府投资项目，对诚信状况良好

的投标人减免收取投标保证金。

（1）施工项目（含工程总承包），投标保证金金额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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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 万元及以下的免收，金额在 20 万以上的减半收取。

（2）服务类项目（含全过程工程咨询）、货物类项目，

投标保证金金额在 10 万元及以下的免收，金额在 10 万元以

上的减半收取。

（3）诚信状况良好是指投标截止时间，投标人（包括

联合体各成员单位）在国家、省市信用平台网站没有失信行

为被公示。

2.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政府投资项目以外的项目，鼓励

招标人根据项目特点和投标人诚信状况参照执行。

（二）交通工程

1.投标人列入守信激励主体对象名单（红名单）的，免

缴投标保证金。

2.投标人信用等级为 AA级的，投标保证金减少 50%。

3.守信激励主体对象名单（红名单）和信用等级（包括

联合体信用等级）认定标准按照《江苏省公路水运建设市场

信用信息管理办法》规定执行。

（三）水务工程

1.投标人信用等级 AAA 级的，鼓励采用信用承诺的方式

替代投标保证金。

2.投标人信用等级 AA 级的，鼓励减半收取投标保证金。

3.采用联合体投标的，按信用等级评级中高的确定相应

减免标准。

4.信用等级认定标准按照《南京市水务工程建设从业单

位履约信用管理办法》（宁水规字〔2022〕2 号）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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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政府采购工程

政府采购工程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货物、服务，采用

招标方式采购的，执行政府采购关于投标保证金减免的政策

规定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实施。发展改革部门要强化统筹协调职

能，各行业监督部门应完善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、信用监

管、“互联网+监管”、协同监管等配套措施，政务服务部门应

指导完善投标保函系统功能。

（二）深化运用落实。招标人应在招标文件中明确减免

投标保证金的措施，并在合同签订后 2 日内将合同原件扫描

件上传至电子交易系统，便于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提供投标保

证金代收代退服务，如未按期上传，按照招标文件约定执行。

（三）推行信用承诺。实行减、免投标保证金的项目，

投标人应签署信用承诺书（随投标文件一同提交，参考格式

见附件），作出承诺不免除违法、违规、违约责任，虚假承

诺或未提交信用承诺书而少缴、不缴投标保证金的，自行承

担投标无效等法律后果。

（四）实施失信惩戒。发生投标保证金依法或按招标文

件约定可以不退还或者不予退还情形的，投标人应根据招标

人要求限期补缴投标保证金，未及时补缴的不再享受减免投

标保证金的优惠待遇，且将相关情况记录企业信用考核评

价，招标人也可以按履约评价不合格拒绝其参与之后的工程

投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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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国家和江苏省有新规定的从

其规定。

附件：投标人减免缴纳投标保证金信用承诺书（参考格

式）

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南京市城乡建设委员会

南京市交通运输局 南京市水务局

南京市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

2023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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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投标人减免缴纳投标保证金信用承诺书
（参考格式）

致（招标人名称）：

我单位将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等法

律法规和政策规定，现按照招标文件约定郑重承诺如下：

1.我单位信用状况良好，经(行业主管部门信用评价)被评

为（信用评价等级等信用情况）企业，自愿遵守招标文件要

求，通过提供信用承诺的方式，享受(全部免除、减半缴纳投

标保证金等)优惠待遇。

2.我单位如出现投标截止后撤销投标文件、中标后无正

当理由不与招标人订立合同、在签订合同时向招标人提出附

加条件或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的行为，

自愿在招标文件约定期限内补缴投标保证金，否则承担因此

造成的一切法律后果。

我单位对上述承诺的真实性负责，如有虚假，愿意承担

相应的法律责任，并承担因此所造成的一切损失。

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（签名或盖章）：

日期： 年 月 日


